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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服务组织基本情况
（一）包括服务组织“多证合一”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（二）服务组织或法人的银行开户证明（可提供银行证明、对账单、流水单、印鉴卡开户许可证等一种或多种）；
（三）服务组织人员及机械设备情况（可提供农机具的发票、购买合同等）经营服务场所（办公设施、配套设施等）、服务组织获得的荣誉、证书等。
二、服务组织的经营情况
（一）主要经营服务范围及服务规模（服务面积、服务人员数量等）说明；
（二）土地流转情况及流转合同复印件；
（三）服务组织的服务规程标准及制度；
（四）在科技运用等方面对周边农户的示范效应（可提供新型服务技术、高科技仪器或材料、现代高效作业方法等）；
（五）服务记录（可提供服务订单或服务合同等证明材料）；
（六）带领农户增收或帮扶贫困户脱贫情况；
（七）经营服务过程相关图片；
（八）经营服务收入情况（可提供会计记录、银行流水、资产负债表等）。
三、其他证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服务能力的材料（荣誉、专利等）

四、工作成效（500字左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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